（建筑）专项第一次复审意见
	建设单位
	高邮绿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高邮盐河之心（C1地块）地下室（5#下部局部变更）

	设计编号
	2018WXSF-13-08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在5#下部的非机动车库的防火分区，只有一个安全出口（建规5.5.8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的内容是对的，有两个出口（一个楼梯间、一个自行车坡道），但是地下平面图通向楼梯间的出口只有墙、“没有门”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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